
考虑处理前几年遭灾遗留问题的情况核定。为了调动企业增收节支的积极性，上述包干指标（包括递增上交利润

指标或递减亏损补贴指标）可以一定五年不变。
四、企业上交财政利润指标或财政补贴指标，先由各级财政部门核到同级主管部门，然后由财政部门和主管

部门共同核定到各个企业，无主管部门的企业，由财政部门直接核定。在核定企业包干指标时，可留一定的机动

数，主要用于解决企业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后的困难，在保证这一用途的前提下，如有可能可作为周转金用于扶持条

件困难的企业发展生产，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自身的建设和开支。机动数及其具体使用办法，由各级财政和主管

部门商定。

五、企业有权按照规定的比例和 “先提后用”的原则使用财务包干结余资金。 “七五”期间的包 干 结 余资

金，要首先用于处理过去的财务遗留问题，然后大部分用于建立生产发展基金，少部分用于建立职工福利基金、

奖励基金和储备基金。各项基金的比例由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共同核定。财政部门在核批企业年终决算时， 还应

核定企业提留储备基金的数额。企业对此项基金应实行专户管理，平时可以参加周转，但年终必须补齐，以备灾

年的资金需要。

六、 企业对包干结余资金的使用，应编制年度计划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审核。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

如发现计划有违背规定的使用范围时，应监督企业纠正。
七、 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督和管理.对执行财务制度好的企业，要给予表扬；对不按

财务制度办事，违犯财经纪律的企业，要严肃处理。情节严重，触犯刑律的，要追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参与者的

刑事责任。

八、 各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城市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，可根据本规定，结合本 地 区 的 实际情

况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报财政部、农牧渔业部备案。

财政法规
对《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》作两点原则修改的紧急通知

本刊讯：最近，财政部根据领导同志指示和有关

部门的意见，发出 “对《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》 作

两点原则修改的紧急通知”，通知说：我部 1982年制

发的《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》 ，从近几年来的执行

情况看，总的说是可行的，但有些条文已经和当前的

形势与任务不相适应，需要加以修改。如，原办 法规

定，执法机关可以从罚没收入中提留20% 至30%，补

充办案经费。这一规定流弊不少，使一些执法机关为

追求提成，搞“以罚代刑”，影响了打击严重经济犯

罪活动的斗争。原办法对查缉破案有功人员实行与案

件挂钩的奖励办法，影响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。经研

究决定，对我部1982年 8月 9 日（82）财预字第91号

通知制发的《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》 作以下两点原

则修改：

一、罚没收入一律上交国库，不提成，不退库，

办案费用补助由财政机关专项拨付。原“办法”第四条

“……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费用……由财政机关核准后

在入库的罚没收入中20%至30%以内掌握退库，统一

安排使用.”修改为： “……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补助

费用……财政机关核准后一律在支出预 算中 专 项拨

付，不准按比例提成、退库。”办案费用补助的支出

预算编制原则和方法，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费用以及与

该机关正常经费的界限划分等问 题，请 各 省、自 治

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按照原 “办法”第十六条

规定的开支范围，结合具体情况制定。
各级财政机关专项拨付的办案费用补助支出，在

1986年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第254“款”“其他支出”中

增设一个“办案费用补助” “项”级科目，单 独核算

反映。

二、不再对第一线查缉破案有功人员单设奖励制

度，原“办法”第二十条的规定全部取消.对第一线

查缉走私破案有功人员如何奖励，由有关部门根据中

央的有关精神，另作具体规定通知下达。
以上两点原则修改，请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迅速

转告所属单位，从文到之日起，立即严格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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